屏東縣立鶴聲國民中學 超額教師處理原則
	101學年度第二學期102年2月5日期初校務會議通過
103學年度第二學期104年5月12日臨時校務會議通過修訂


1、 依教師法第十五條暨屏東縣所屬國民中學暨附屬高中國中部超額教師介聘他校服務作業要點訂定本原則。
2、 本原則所稱超額教師，係指本校因減班，扣除退休及其他原因異動後仍超出法定編制員額數須轉介調離本校之教師。
3、 教師任教科目有登記二科以上者，以本校初聘時教師登記證之登記科目為主。如改聘科目者，以改聘時計算年資。
4、 處理超額教師，依課程發展委員會之決議，由校長召集相關處室主任及教師評議委員組成評審小組，依下列原則決定超額 類科（備註1）、人數等相關事宜。

(1) 國民中學各科教師員額編制表。
(2) 本校目前各科師資的結構狀況。
(3) 教師兼導師、行政職務之課程調配。

5、 超額教師處理原則及優先順序：

(1) 任何超額類科中之教師，有自願為超額教師者為優先，若自願人數超出名額，則以在本校服務年資較深者為優先，再相同時以抽籤決定之。
(2) 超額類科之教師中，無自願者，依據各科教師超額人數，以在本校服務年資淺者優先輔導介聘。若在本校服務年資相同時，按本縣服務年資、總服務年資、比敘積分、抽籤方式逐次審查出輔導介聘順序。
(3) 非超額科目教師如自願為超額教師者，應經評審小組決議是否准以超額介聘。

6、 本校教師有以下各項情形之一，不得列為超額教師：

(1) 依本縣教師甄選及相關規定介聘分發進用者，訂有服務年限尚未期滿者（如公費生分發）。
(2) 依教育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四條第一項各款予以留職停薪者。但若即將屆滿復職並於新學年之始日(八月一日)即可復職者，不在此限。
(3) 由他校減班超額介聘到本校，於兩年內非出於自願者。
7、 本校服務年資採計，以實際在校服務年資為準，各項留職停薪年資皆不列入計算，但於本校服務期間之服兵役年資(義務役或替代役)除外。
8、 如屏東縣政府教師介聘甄選委員會開列之各校科目之缺額數，未能足夠提供本校原定被超額科目之教師調入時，本校應配合該委員會之運作，依超額順位順序，提報符合該委員會所開列出缺科目之超額教師調出。
9、 本原則經推動小組委員會擬訂、提經校務會議決議通過後，呈請校長公佈實施，修正亦同。(爾後如需修正委由教師評議委員會商議後提校務會議通過)

備註：

1. 有關教學類科之區分，依縣府規定類科國文、英語、數學、理化、生物、地科、生活科技(工藝)、公民、地理、歷史、健康、體育、音樂、視覺、表演、資訊、家政、童軍、輔導。
2. 比敘積分算法：僅計列在校年資與經歷，除在校任職每滿一學年給一分外，另兼職資歷不予區分，按兼職職務每滿一年均給1分。

兼職職務指：主任、組長、導師、午餐秘書。

各類科超額之計算，員額數小數部分予以保留做為逐層比較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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